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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商务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深圳市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深圳市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

司、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九立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旗丰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英捷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国际物流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倍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艳玲、李智、杨登霞、孙慧君、郭建、姜峰、邱普、廖军、叶山丹、廖颖婕、

车癸龙、李淑兰、史春梅、周璇、许亚宁、孔令杰、曹春伏、陈明璇、刘惠、郑相珩、陈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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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企业分类与评估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应链企业分类原则、类型划分、评估原则、级别划分及评估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供应链企业界定、分类与管理，也适用于供应链企业第三方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T 19011-2013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Z 26337.1-2010  供应链管理第1部分：综述与基本原理 

SZDB/Z 295-2018  供应链服务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应链 supply chain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围绕核心企业，将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

用户等成员通过上游或下游成员链接所形成的网链结构。 

[GB/Z 26337.1-2010，定义3.1.1] 

3.2 

供应链企业 supply chain enterprise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围绕核心企业，为其提供采购、制造、物流、销售等服务的独立法人组织。 

3.3  

分类 classification 

是指按照选定的属性（或特征）区分分类对象，将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的分类对象集合在

一起的过程。 

[GB/T 10113-2003，定义 2.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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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证的经营者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AEO） 

指以任何一种方式参与货物国际流通，并被海关当局认定符合世界海关组织或相应供应链安全标准

的一方，包括生产商、进口商、出口商、报关行、承运商、理货人、中间商、口岸和机场、货站经营者、

综合经营者、仓储业经营者和分销商。 

[世界海关组织（WCO）制定的《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 

3.5 

采购执行 procurement fulfillment 

向客户指定的供应商采购制定的货物，并围绕采购管理提供从接单、采购到检验的整个过程中涉及

的通关、结算、物流、信息、融资等一系列服务。 

[SZDB/Z 295-2018，4.1.2] 

3.6 

销售执行 sales fulfillment 

按照顾客的营销目的和分销体系的要求，围绕分销管理，执行货物在分渠道销售和配送过程中的渠

道管理、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服务。 

[SZDB/Z 295-2018，4.2.13] 

4 分类原则 

分类应以企业的主营业务与商业模式为主要依据进行划分，并兼顾行业管理需要。 

注1：纳入分类的供应链企业应符合3.2定义； 

注2：相近的主营业务应合并为同一类型； 

注3：未纳入分类的供应链企业归类为“其他供应链企业”。 

5 供应链企业分类 

5.1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承接客户企业非核心业务外包，对供应链中的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

设计、规划、整合、控制和优化，为客户企业提供订单管理、采购执行、报关退税、物流管理、金融服

务、数据管理、贸易服务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服务的独立法人组织。 

5.2 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协调企业内外部资源，增强对市场需求的捕捉、响应、调整等敏捷性，实

现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库存及销售等供应链协同，引导生产端优化配置生产资源，实现按需组织

生产，合理安排库存，实现供应链系统运作成本最优效率最高的独立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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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 

为商品交易提供线上平台或线下空间，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通过采购、虚拟生产、库存、金融服务、

配送等供应链各环节优化协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独立法人组织。 

6 评估原则 

6.1 评估应能全面、系统、客观反映供应链企业的综合能力和实际业绩。 

6.2 被评估供应链企业应符合如下基本要求： 

1）遵守供应链企业运营中涉及的安全、节能、环保、防疫、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2）在评估报告发布日前近三年内无因违规经营受到的行政处罚或在生效裁判中被确认为有违规经

营行为； 

3）有内控组织负责相关考核及奖励制度，有最高管理者负责制度的保障和执行； 

4）应承诺所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7 评估方法与级别划分 

7.1 评估方法 

采用评分方法，根据供应链企业评估指标体系，将各二级指标评估分值相加，依据最终得分对

供应链企业进行评估。  

7.2 级别划分 

根据各类供应链企业评估指标评分表，评估总得分大于 90 分（含等于），评定为“5A 级供应

链企业”（包含 5A 级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5A 级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5A 级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

三类）；评估总得分大于 80 分（含等于）小于 90 分，评定为“4A 级供应链企业”（包含 4A 级供

应链管理服务企业、4A 级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4A 级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三类）；评估总得分大

于 70 分（含等于）小于 80 分，评定为“3A 级供应链企业”（包含 3A 级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3A

级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3A 级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三类）。 

8 供应链企业评估指标 

8.1 评估指标选取原则 

指标选取应符合以下基本原则： 

1）全面性：所选取指标应全面反应供应链企业综合能力与实际绩效； 

2）科学性：所选取指标应科学合理，能够进行科学计量与客观认证； 

3）适用性：所选取指标结合各类型供应链企业运营特点，具有适用性。 

8.2 评估指标 

8.2.1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评估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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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营管理能力 

（30 分） 

主营业务收入 5 分 

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50 亿元，得 5分； 

20 亿元≤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50 亿元，得 4分； 

5 亿≤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 亿元，得 3分。 

客户稳定性 5 分 

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60%，得 5分； 

40%≤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60%，得 4分； 

20%≤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40%，得 3分。 

AEO 认证 5 分 获得 AEO 高级认证，得 5分；获得 AEO 一般认证，得 2 分。 

供应链管理制度   5 分 

建立完善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客户管理制度、

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等，每项管理制度得 1分，

最高得 5分。 

供应链管理服务方案

创新 
  5 分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供应链管理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快速响

应，满足客户各项需求。客户满意度为 98%及以上，或因服务模

式、管理服务方案等获得省部级相关荣誉认可，得 5分；客户满

意度为 95%及以上，或因服务模式、管理服务方案等获得副省级、

市级相关荣誉认可，得 3分。 

员工专业素养 5 分 
1、企业部门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占 50%以上，

得 3分；2、大专以上学历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60%以上，得 2分。

商流服务能力 

（15 分） 

 

订单及时交付率 5 分  

按照客户要求，满足时间、质量、数量等全部要求的订单占比为

订单及时交付率。订单及时交付率≥99%，得 5分； 

97%≤订单及时交付率＜99%，得 4分； 

95%≤订单及时交付率＜97%，得 3分。 

采购执行（人民币） 5 分 

上年度采购执行≥20 亿元，得 5分； 

10 亿元≤上年度采购执行＜20 亿元，得 4分； 

1 亿元≤上年度采购执行＜10 亿元，得 3分。 

销售执行 5 分 

上年度销售执行≥20 亿元，得 5分； 

10 亿元≤上年度销售执行＜20 亿元，得 4分； 

1 亿元≤上年度销售执行＜10 亿元，得 3分。 

物流服务能力 

（15 分） 

物流网络建设 5 分 

企业建立 4 个及以上区域集散中心，物流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20

个及以上省级行政单位，具备为客户提供深入 1—6 线城市配送

运作能力，实现 24 小时内响应客户需求，得 5 分；企业建立 2

个区域集散中心，物流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10 个及以上省级行政

单位，具备为客户提供深入到 1—4线城市配送运作能力，48 小

时内响应客户需求，得 4分。 

库存管理 5 分 
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0 次，得 5分； 

6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0 次，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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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评估指标（续）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4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6次，得 3分。 

单位物流成本 5 分 

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上一年度单位物流成本降低 8%及

以上，得 5分；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上一年度单位物流

成本降低 6%及以上，得 4 分；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上

一年度单位物流成本降低 3%及以上，得 3 分。 

金融服务能力 

（20 分） 

供应链融资规模 5 分 

被评估企业对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总额。 

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5分； 

10 亿元≤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4分； 

1 亿元≤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10 亿元，得 3分。 

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5 分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银行、平台企业等合作开展供应链金

融服务，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模式效益良好，年均提

供 1 万笔及以上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得 5 分；年均提供至少

5000 笔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得 3分。 

风险控制管理能力 5 分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风控制度，包括管理制度、业务职责、准入机

制、专业能力考核、质押品管理等制度，风险控制管理能力显著

提高，坏账率显著下降，坏账率用年坏账额占年供应链融资规模

的比率表示。 

上年度坏账率为 0，得 5分；0＜上年度坏账率≤1%，得 3 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 5 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1个月，得 5分； 

1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2个月，得 4分； 

2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3个月，得 3分。 

信息服务能力 

（10 分） 

信息管理系统 5 分 

须有自行开发或引进的信息管理系统，能与主要客户实现电子数

据交换，信息共享，并能实现对物流、商流、资金流活动的实时

跟踪、信息反馈，具备先进信息管理系统，系统服务范围覆盖客

户关系管理、业务运营、物流仓储及运输、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智能办公等业务管理模块，业务数据不少于 10000 条，得 5分；

业务数据不少于 5000 条，得 3分。 

数字技术应用 5 分 

企业将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 等）与企业

主营业务运营及内部管理相结合，实现仓储智能化、供应链全流

程可追溯，库存周转率、仓储调配等效率显著提高，得 5分；否

则不得分。 

社会责任履行

（10 分） 

依法诚信经营 5 分 
上年度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或严重失信等经营情况，无重大道路

交通及安全责任事故，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环境保护 5 分 

企业主体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 40%以上客户通

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5分；企业主体通过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 30%以上客户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得 4 分；企业主体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且 10%以上客户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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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 

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评估指标见表2。 

表2 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营管理能力 

（30 分） 

主营业务收入 5 分 

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0 亿元，得 5分； 

100 亿元≤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0 亿元，得 4分； 

10 亿≤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0 亿元，得 3分。 

客户稳定性 5 分 

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60%，得 5分； 

50%≤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60%，得 4分； 

40%≤三年以上客户业务量占总业务量比重＜50%，得 3分。 

全球供应链参与度 5 分 

在全球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制造中心、分销中心、服务中心等，

构建全球供应链网络，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形成遍布全球的资

源网络与用户网络。且海外市场份额占比≥30%，且产品出口国

≥20 个，得 5 分；海外市场份额≥20%，且产品出口国≥10 个，

得 3分。 

供应链管理制度 5 分 

建立完善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客户管理制度、

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等，每项制度得 1 分，最高

得 5分。 

AEO 认证 5 分 获得 AEO 高级认证，得 5分；获得 AEO 一般认证，得 3 分。 

员工专业素养 5 分 

1、企业部门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占 50%以上，

得 3 分；2、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70%以上，得 2

分。 

协同能力（10

分） 

 

业务标准化协同 5 分 

建立完善的业务流程规范与信息化业务协同标准，实现采购、生

产、仓储、销售、配送等各环节高效协同，企业内部各作业流程

高效协同，无缝衔接。企业订单响应时间缩短至 2天以内，得 5

分；订单响应时间 3天以内，得 3分。 

库存管理 5 分 

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5 次，得分 5分； 

10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5 次，得 4分； 

6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0 次，得 3分。 

创新能力（20

分） 

研究中心（实验室）

建设 
5 分 

开展企业核心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基础共性技术研

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室）10 家及以上，得 5

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室）5家及以上，聚焦企

业核心技术研发，得 3分。 

研发投入 5 分 

上年度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得 5分； 

1%≤上年度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3%，得 4分； 

0.5%≤上年度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1%，得 3 分。 

专利数量 5 分 

企业累计获得海内外发明专利数量 100 项以上，得 5分；累计获

得海内外发明专利数量 50 项以上，得 4 分；累计获得海内外发

明专利数量 20 项以上，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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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供应链协同制造企业评估指标（续）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新产品销售额占比 5 分 
用上年度新产品销售总额除以主营业务收入衡量，若新产品销售

额占比≥30%，得 5分；10%≤新产品销售额占比＜30%，得 3分。

数字化能力

（10 分） 

数字技术应用 5 分 

企业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实现生产制造智能化、数字化、可

视化，得 5分；否则不得分。 

供应链平台建设 5 分 

企业积极开展供应链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动供应链上下游实现协

同采购、协同设计、协同研发、协同制造、协同物流，快速响应

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得 5分，否则不得分。 

金融服务能力

（20 分） 

供应链融资规模 5 分 

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5分； 

20 亿元≤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4分； 

5 亿元≤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20 亿元，得 3分。 

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5 分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银行、平台企业等合作开展供应链金

融服务，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模式效益良好，年均至

少提供 1 万笔供应链金融服务，得 5 分；年均至少提供 5000 笔

供应链金融服务，得 3分。 

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 5 分 

通过建立了完善的风控措施，包括管理制度、业务职责、准入机

制、专业能力考核、质押品管理等制度，使坏账率大幅降低，上

年度坏账率≤1%，得 5分；1%＜上年度坏账率≤3%，得 3 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 5 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1个月，得 5分； 

1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3个月，得 4分； 

3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6个月，得 3分。 

社会责任履行

（10 分） 

依法诚信经营 5 分 
上年度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或严重失信等经营情况，无重大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得 5分；否则不得分。 

环境保护 5 分 

企业主体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 50%以上供应商

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 5 分；企业主体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 40%以上供应商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 4分。 

 

8.2.3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评估指标见表3。 

表3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上年度营业收入 5 分 
上年度营业收入≥200 亿元，得 5分； 

100 亿元≤上年度营业收入＜200 亿元，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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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评估指标（续）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营管理能力 

（30 分） 

上年度营业收入 5 分 20 亿元≤上年度营业收入＜100 亿元，得 3 分。 

年活跃客户数量 5 分 

年活跃客户数量指年度通过平台实现交易 10 次及以上客户的数

量。 

年活跃客户数量≥10000 家（或人次），得 5 分； 

5000 家（或人次）≤年活跃客户数量＜10000 家（或人次），

得 3 分。 

供应链网络建设 5 分 

在全球建立采购中心、仓储中心、分销中心等，建立覆盖全球

的供应链网络，得 5 分；建立覆盖我国 5 个省份以上供应链网

络，进行商品采购、分销、物流配送等，得 3 分。 

订单增长率 5 分 

上年度订单增长率≥20%，得 5 分； 

10%≤上年度订单增长率＜20%，得 4 分； 

5%≤上年度订单增长率＜10%，得 3 分。 

供应链管理制度 5 分 

建立完善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客户管理制

度、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等，每项制度得 1 分，

最高得 5 分。 

客户满意度 5 分 

客户满意度≥99%，得 5 分； 

97%≤客户满意度＜99%，得 4 分； 

95%≤客户满意度＜97%，得 3 分。 

计划预测能力

（20 分） 

 

平均订单响应时间 5 分 

平均订单响应时间是指企业从获知订单需求，经过内部工作流

程，确认是否能够满足该订单需求，并将结果反馈给订货需求

方所耗费的平均时间。 

平均订单响应时间≤2 小时，得 5 分； 

2 小时＜平均订单响应时间≤12 小时，得 4 分； 

12 小时＜平均订单响应时间≤24 小时，得 3 分。 

订单及时交付率 5 分 

按照客户要求，满足时间、质量、数量等全部要求的订单占比

为完美订单交付率。订单及时交付率≥98%，得 5 分； 

95%≤订单及时交付率＜98%，得 3 分。 

库存周转率 5 分 

上年度库存周转率≥30 次，得分 5 分； 

15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30 次，得 4 分； 

10 次≤上年度库存周转率＜15 次，得 3 分。 

单位物流成本 5 分 

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上一年度单位物流成本降低8%及

以上，得 5 分；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上一年度单位物

流成本降低 6%及以上，得 4 分；企业最近年度单位物流成本较

上一年度单位物流成本降低 3%及以上，得 3 分。 

信 息 化 水 平

（20 分） 

信息管理系统 5 分 

须有自行开发或引进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客户

关系管理、供应商管理，能与主要客户实现电子数据交换，信

息共享，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市场变化实时跟踪及反

馈，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大数据应用 5 分 企业数据库资源丰富，具有 5 年以上数字资源，以大数据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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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供应链协同商贸企业评估指标（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指标 
分值 评分原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础，实现网络综合资讯、上下游行业咨询、交易采购合理预期、

智能化云仓储、信息化物流，得 5分；否则不得分。 

可追溯性 5 分 
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视化，包括订单管理全流程追溯、运输

全流程追溯、仓库管理全程可视，得 5分；否则不得分。 

支付智能化 5 分 
建立安全、快捷的交付系统，实现智能化支付，完成交易闭环，

30 秒内完成支付环节，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金融服务水平

（20 分） 

供应链融资规模 5 分 
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5分； 

10 亿元≤上年度供应链融资规模＜50 亿元，得 3分。 

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 5 分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银行、平台企业等合作开展供应链

金融服务，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模式效益良好，年

均至少提供 1 万笔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得 5 分；年均至少提

供 5000 笔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得 3分。 

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 5 分 

通过建立了完善的风控措施，包括管理制度、业务职责、准入

机制、专业能力考核、质押品管理等制度，使坏账率大幅降低，

上年度坏账率≤1%，得 5分；1%＜上年度坏账率≤3%，得 3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 5 分 

应收账款平均账期≤1个月，得 5分； 

1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3个月，得 4分； 

3 个月＜应收账款平均账期≤6个月，得 3分。 

社会责任履行

（10 分） 

依法诚信经营 5 分 

上年度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或严重失信等经营情况，平台入驻

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或严重失信等经营情况，得 5 分；否则不

得分。 

环境保护 5 分 

入驻企业及平台绿色化运营，60%入驻企业通过 ISO14000 环境

质量认证，并对于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包装、运输、生产等环

节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得 5 分；入驻企业及平台绿色化运营，

40%入驻企业通过 ISO14000 环境质量认证，并对于可能产生环

境污染的包装、运输、生产等环节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得 4分；

入驻企业及平台绿色化运营，30%入驻企业通过 ISO14000 环境

质量认证，并对于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包装、运输、生产等环

节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得 3 分。 


